关于《浔阳区门诊特殊慢性病经办模式改革试行方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优化浔阳区医保经办工作，推动全区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医保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局起草了《浔阳区门诊特殊慢性病经办模式改革试行方案》，现将有关起草情况汇报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加快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保障体系，为统一制度、完善政策、健全机制、提升服务，增强医疗保障的公平性、协调性。按照《江西省门诊慢性病、特殊病医疗保障管理办法》（赣医保字〔2023〕29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门诊医疗保障的通知》（九医保字〔2019〕43号）文件精神要求，我区需进一步细化门诊特殊慢性病的待遇支付、费用结算、服务管理等政策，围绕加强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医师的监督稽核，进一步优化经办服务管理体系，确保业务经办的规范有序和优质高效，提高门诊特殊慢性病保障水平。

二、起草思路

（一）目标任务。为更好优化我区门诊特殊慢性病管理服务，创新经办管理模式，提升医保部门档案管理工作电子化水平。引入有资质、有经验商保公司，在门诊特殊慢性病资格准入、支付结算、费用管控方面形成一整套线上+线下全流程闭环管理，实现门诊特殊慢性病“网上办理、一站式服务、实时结算”的智能化经办服务模式，守好百姓“看病钱”“保命钱”。
（二）起草过程。为起草《浔阳区门诊特殊慢性病经办模式改革试行方案》，区医保局于2023年7月份启动试行方案的调研工作，经深入调研，全面了解掌握我区慢特病工作现状、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对策措施。多次请示市医疗保障局，就《浔阳区门诊特殊慢性病经办模式改革试行方案》的相关内容进行完善修订，同时参照其他县（区）医保部门的工作作法，1月份形成我区《浔阳区门诊特殊慢性病经办模式改革试行方案》初稿。

三、政策依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发〔2020〕5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的通知》
3.《江西省门诊慢性病、特殊病医疗保障管理办法》（赣医保字〔2023〕29号）

4.《关于进一步加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门诊医疗保障的通知》（九医保字〔2019〕43号）

四、主要内容

一是优化鉴定流程。通过商保公司网上申报微信小程序，实现参保人员手机实时申报，及时让参保患者享受门诊特殊慢性病待遇，依托网络监管平台对享受对象做好身份验证、处方审核、费用赔付、满意度测评等工作，并接受医保智能监控系统监督，实现不见面申报、审批，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二是加强“一体化”建设。推进医保信息及第三方信息平台融合，实现就医、购药、费用管控“一体化”。门诊特殊慢性病享受人员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时只缴纳自付部分，报销部分由商保公司与定点医药机构直接结算，在重点医药机构调取数据分析或监控系统对接等方式进行监管，对门诊特殊慢性病的费用支出进行全流程管控，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缓解费用增长过快对医保基金支付带来的风险。
三是业务模式。商保公司以全流程门诊特殊慢性病管理形式参与浔阳区门诊特殊慢性病业务经办。

四是精准核算。区医保部门加强对经办商保公司的考核监督。同时根据当月门诊特殊慢性病支出为基数，划拨至经办商保公司。经办商保公司随时按月反馈门诊特殊慢性病项目运行情况，对存在待遇支出不合理、基金存量不足等情况时，及时向医保部门提出政策建议。

